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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粤 1971 破申 64 号    

申请人：张贵平。

被申请人：东莞市铭匠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深宝路 2 号 601 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1900MA7GJ8TK8N。

法定代表人：蒋石群。

申请人张贵平以被申请人东莞市铭匠碳纤维科技有限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

向本院执行部门提交了移送破产同意书，请求对东莞市铭匠

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破产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东莞市铭匠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成

立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，现公司住所地位于东莞市企石镇，

法定代表人为蒋石群，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），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：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石墨及

碳素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。股东为胡林军、蒋石

群、蒋石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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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在执行过程中，依法向国土、银行、车管、工商等

部门进行财产查询，被申请人名下除已被查封的银行存款

95071.66 元外，并无其他财产。截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，

本院受理了以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1 宗，申请执行标

的总额为 70330.11 元。另查，被申请人在外地法院所涉执

行案件一宗，所涉执行标的额为 203088.5 元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东莞市铭匠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的

住所地位于东莞市企石镇，位于本院管辖范围之内，且本案

为“执转破”案件，故本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

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之规定，申请人张贵平向本院申请破产审

查符合法律规定。被申请人在本院存在执行案件，同时根据

本院相关执行部门的移送破产审查报告反映之情况，本院认

为被申请人已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……”的条件，故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

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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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请人张贵平对被申请人东莞市铭匠碳纤维科技

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员     安燕玲

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 记  员     周  瑶


